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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指南〔2025〕9 号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发布 

2025 年度关键技术研发计划“先锋者计划” 

（生物混合机器人主题）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

科技创新中心，强化前沿与交叉技术领域创新，上海市科学技术

委员会设立“先锋者计划”，定位于早期技术筛选和概念验证，

不定期遴选主题并发布项目申报指南。本次指南聚焦“生物混合

机器人”主题，进行公开征集，择优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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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简介 

自然界中的部分生物组件拥有远超非生物组件的性能优势。

生物混合机器人旨在通过生命系统与机电系统深度有机融合，使

机器人兼具生物特性（高能量转换效率、强适应性、自我修复功

能、环境互动能力等）与机电优势（高精度控制、复杂任务执行

能力、可批量制造等）。该领域涉及生命科学、控制学、微机电

系统、微纳加工技术、人工智能、新兴材料等多学科与前沿技术

的交叉，是未来机器人发展的新范式。 

本项目界定的生物混合机器人需满足如下条件： 

1.由生物组件（组织/器官/微生物等）与非生物组件（机电

系统/合成材料等）融合形成的智能系统； 

2.包含传感器、处理器和执行器等基本功能单元； 

3.具备自主/半自主的环境交互功能。 

二、专题方向 

专题一：原型产品研发与验证 

目标：开发具有明确应用场景或应用潜力的样机原型，突破

传统机器人或生物系统的性能极限。 

1.“生物”组件增强“非生物”系统。通过融合生物组件，

提升非生物系统性能或赋予其新功能。包括但不限于： 

活体组织驱动的机器人——利用人工培养的生物组织（如心

肌、骨骼肌等）驱动非生物系统实现特定功能（如灵巧手等）。 

生物器官增强的机器人——将生物器官（如昆虫触角、鸟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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羽毛等）与非生物系统相融合实现更高性能（如高灵敏度、低能

耗等）。 

2.“非生物”组件强化“生物”系统。通过非生物组件控制

活体生物（或组织）或增强其特定功能。包括但不限于： 

半生物半机器人——通过植入式装置对动物（如甲虫、水母

等）进行人工增强或外部控制，实现特定功能（如灾害勘查、环

境监测等）。 

微生物或细胞机器人——将微/纳米级非生物组件（如负载药

物的纳米载体、纳米传感器等）搭载于微生物或细胞上，通过外

部控制实现特定功能（如药物靶向递送等）。 

3.其他创新构型。符合本项目界定且应用价值大、但不属于

前两类的其他样机原型。 

专题二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

目标：突破产品化核心瓶颈，优先支持有明确应用场景的短

期可验证技术。 

1.组件开发与生物-非生物界面交互技术。包括但不限于： 

可用于生物混合系统的新组件开发；生物-非生物组件兼容性

和性能评估技术；生物/非生物界面上信息、能量、物质等的传

输控制及监测技术等。 

2.系统集成与产品化方法。包括但不限于： 

精准控制生物混合机器人环境交互或自身代谢的方法；长期

维持系统能源供给和生物组织活性的方法；生物-非生物系统稳

定集成和批量化生产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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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期限：自立项起 1 年。 

经费额度：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，根据里程碑节点

验收情况分批拨付；专题一和专题二拟支持项目共计不超过 20个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，还须遵循以下要求： 

1.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具

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。 

2.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（如科技部、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）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，应明确阐

述二者的异同、继承与发展关系。 

3.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，项

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，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

请资格负责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不得提

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。 

4.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，须在提交项目摘要的同

时，提交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。 

5.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。拟开展

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，涉及科技部《科技伦理审

查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科发监〔2023〕167 号）第二条所列范围

科技活动的，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供相应的科技伦理

审查批准材料。 

6.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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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规定。 

7.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 2 项及以

上者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。 

8.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、合理，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

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。 

9.本主题同一申请人限报 1 项。 

四、评审方式 

指南项目征集时间 6 个月。采用“摘要筛选+会议评审”的

方式。通过摘要筛选的项目需进一步提交可行性方案，采用一轮

会议评审方式开展评审。根据项目申报情况每 1-2 个月组织 1 次

评审和立项。 

五、申报方式 

1.指南项目征集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20 日 16:30。 

2.需填写《“先锋者计划”项目摘要》（附件），电子版填

写完成，打印、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于截止日期前，将扫描件发

送至邮箱：xianfeng@icc.sh.cn。 

3.通过摘要筛选项目的可行性方案填报及评审安排另行通知。 

六、立项公示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将按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

目清单，接受公众异议。 

七、实施管理要求 

项目实行里程碑节点管理。由市科委组织形成包括项目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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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在内的项目管理团队，与项目承担单位共同制定实施计划与

里程碑节点，项目承担单位每季度通过书面文件等形式向项目

管理团队反映项目的进展与问题。项目管理团队定期评估项目

进展情况，并及时报请市科委作出“继续实施”“暂停”“调

整”“终止”等决定。 

八、咨询电话 

服务热线：8008205114（座机）、4008205114（手机） 

 

附件：“先锋者计划”项目摘要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5 年 4 月 21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 月 21 日印发 


